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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师范大学委员会文件 

师大党发〔2015〕30号

★ 
 
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，机关各部、处（室），各学院，各业务服

务单位： 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，决定进行新一轮处

级领导干部换届聘任工作。为做好本次换届聘任工作，制定本实

施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贯彻执行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，依据《天津

师范大学处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细则》，以促进学

校事业发展为中心，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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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优化结构、明确责权、激发活力、提高效能”为重点，建设

一支信念坚定、为民服务、勤政务实、敢于担当、清正廉洁的高

素质干部队伍，为建设国内一流的教师教育特色综合性大学提供

坚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证。 

二、聘任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具备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规定的基本条件。 

（二）资格条件 

1.上一聘期考核合格的处级领导干部有资格参与新一聘期

聘任。 

2.新提任的正处级领导干部，应为任职 2年以上的副处级干

部；新提任的副处级领导干部，应为任职 3年以上的正科级干部，

或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。 

3.新提任的教务处、社会科学处、科学技术处、教育学部、

教师教育处、研究生院（学科建设办公室）、图书馆及专业学院

的业务干部：其正职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或具有副高级

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和博士学位；其副职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

术职务和硕士以上学位。 

4.任职年龄要求：续聘的处级领导干部不超过 58 周岁（即

1957 年 9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；根据处级干部队伍年龄结构现状，

新提任的处级领导干部不超过 55周岁（即 1960 年 9 月 1 日以后

出生）；根据班子梯队建设要求和学生工作实际，学生工作岗位

一般不超过 45周岁（即 1970 年 9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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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凡在同一岗位任职满两届 8 年的处级领导干部原则上不

在原岗位聘任。 

6.新提任的处级领导干部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，大学本科

以上文化程度；担任党内职务的处级领导干部应当具有三年以上

党龄。 

7.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。 

三、聘任期限 

实行岗位聘任制，本届聘期为四年，届中根据考核结果和工

作需要及有关退休的规定，进行必要调整。 

四、聘任步骤、方式和程序 

处级领导干部聘任工作由党委统一部署、分步实施。 

（一）对现职处级领导干部进行聘期届满考核。 

（二）对正处级管理岗位的聘任 

1.现职级正处级干部填写个人申报岗位登记表，原则上每人

申报两个岗位（专职管理干部需填报两个岗位）。根据工作需要，

由党委常委会讨论确定新一聘期聘任岗位。 

2.需新提任的正处级管理岗位的聘任，按照《党政领导干部

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的规定程序，采取民主推荐或竞争上岗的方

式选拔任用。 

（三）对副处级管理岗位的聘任 

1.现职级副处级干部与现职级正处级干部的聘任方式和程

序相同。 

2.需新提任的副处级管理岗位的聘任，采取竞争上岗或民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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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的方式选拔任用。 

（四）新一聘期聘任的处级领导干部，任职前均在全校进行

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结果不影响任用的，下发任职

文件。 

（五）新一聘期聘任的处级领导干部，聘任期间实行任期目

标责任制，签订任期目标责任书。 

五、相关问题的规定与说明 

（一）符合聘任条件的原处级领导干部均须书面申报新一聘

期应聘岗位，本人不申报的需书面说明，经党委同意后，不再聘

任，其中“双肩挑”干部回教学科研岗位，专职管理干部参加下

一职级的聘任。 

（二）超过规定任职年龄的处级领导干部，不再聘任处级党

政领导职务，专职管理干部原则上调离原所在单位，安排专项工

作，待遇不变；“双肩挑”干部回教学科研岗位，可按规定享受

学术假待遇，其中在党政职能部门工作的“双肩挑”干部还可按

规定享受“学术恢复期”待遇。 

（三）积极推进干部轮岗交流。轮岗交流的对象按以下情况

确定：①凡在同一个岗位上任职满两届 8 年需要交流的；②因工

作需要、领导班子结构优化等原因需要交流的；③按照有关规定

需要回避的。党委常委会统筹考虑确定具体交流对象。凡经研究

确定应当交流而本人拒不交流的，不再聘任。 

（四）新提拔的处级干部实行试用期制，试用期一年。 

（五）聘任期间因私出国（境）半年（含）以上、因公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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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境）或在校外工作一年（含）以上者，其职务应予以解聘。 

（六）根据有关规定，对拟提任的处级干部考察对象进行个

人有关事项核查。 

六、纪律与监督 

（一）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，讲政治、

讲党性、守纪律，处理好个人与组织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

系，服从组织安排。换届过程中，在新任命的干部未到任前，所

有处级领导干部必须继续履行好岗位职责，确保学校各项工作顺

利开展。处级领导干部离开现任岗位时，应及时做好交接工作。 

（二）严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律，抵制不正之风，切实营

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，推动换届工作和谐、健康、规范、有序

进行。全校各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，坚决

杜绝拉票贿选、跑官要官、买官卖官等现象发生，对于各种违纪

行为，一经查实，严肃处理。校纪委、组织部负责受理对违纪问

题的举报、申诉。校纪委按照有关规定对换届聘任工作进行监督。 

七、组织领导 

处级领导干部换届聘任工作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进行。党委组

织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 

 

附件：《天津师范大学 2015年聘期处级管理岗位申报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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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师范大学委员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5 月 28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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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 
2015年  月  日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 

民族  政治面目  
健康 

状况 
 

最高学历  最高学位  

现所在单位 

及职务 
 职称  

申报岗位 1  

申报岗位 2  

是否服从 

组织安排 
服从组织安排（  ）    不服从组织安排（  ） 

本人需 

要说明 

的情况 
 

备  注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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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天津师范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15年 5月 28日印发 


